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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东立实业有限公司诉深圳市宝安区新安顺发电子加工厂专利侵权纠纷一案 

提交日期: 2006-11-28 16:38:53  

广东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调 解 书

（2005）深中法民三初字第621、627号

原告深圳市东立实业有限公司,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福海科技园D区。  

法定代表人朱衡，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伟，公司法律顾问。  

被告深圳市宝安区新安顺发电子加工厂,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44区安东村物业大厦西座8楼。  

负责人张飞。  

案由：专利侵权纠纷。  

原告起诉认为，原告于2004年10月27日与专利权人朱衡先生签订了专利独占实施许可合同。合同中约定，专利权人

授权我公司独占实施专利：专利号200430045625.7(名称为：数码显示屏外壳DVD12，授权公告日为：2005年3月2日)和

专利号200430027924.8(名称为：LED显示屏框架C6-2004，授权公告日为：2004年10月27日)，合同中还约定，如果遇到

上述专利侵权时，由原告负责处理。原告发现，被告不但采用散发宣传资料及派送样品的方式许诺销售，而且也采用签

订单和零售的方式公开生产、销售与前述专利相同或相似的产品(其中2521型号产品侵犯200430045625.7专利、2601型

号产品侵犯200430027924.8专利)。根据《专利法》第11条的规定，被告的行为已经侵犯了上述专利权，并且，由于被

告的侵权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给原告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因此，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第134条和《民事

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提起诉讼。原告对两案均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专利权的行为，销毁侵权产品及模具；公

开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2.5万元；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两案件在审理过程中，上列原、被告在庭外自行达成如下和解协议：  

一、被告受原告委托加工由原告享有专利权的LED数码显示屏，期限至2005年12月31日止，原告不追究被告的侵权

责任；  

二、被告所销售的涉及原告专利的产品不得以低价冲击原告的市场及客户，否则由此而造成的后果由被告负责；  

三、原、被告双方同意共同维护市场的价格体系，对于那些随意做低价格的厂商，原、被告双方应结成同盟，采取

一致行动打击低价厂商；  

四、两案诉讼费合计人民币2020元，由原告承担。  

当事人要求本院以调解书的形式确认上述和解协议。  

上述协议业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生效。  

经审查，该协议符合自愿、合法原则，本院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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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欧宏伟(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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